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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牌照稅違章性別平等宣導工作計畫之評估 

財政局 稅捐處 

 違章裁罰業務未涉及性別的差異性，由數據分析得知男性違章人數高於女性，因

無其他充足資料可辨明造成男性違章行為數較女性多之原因，期透過本處使用牌照稅各

項宣導活動、稅務講習、檢討或協調等會議時機進行性平宣導並培養性別平等意識。 

一、性別統計分析 

參考 105 年使用牌照稅徵收件數，男性持有車輛數為 50 萬 7,776 輛，女性為 37 萬

3,647 輛 。106 年使用牌照稅違章人數，男性為 2 萬 2,127 人，女性為 9,068 人。違章

人數占各性別持有車輛總數之比例分別為男性 4.3%、女性 2.4%。可知男性車輛持有數

多於女性，違章行為發生率亦高於女性駕駛(表一)。經就年齡部分進一步分析可得知發

生違章行為之車主年齡主要落在 40 歲至 49 歲區間，女性 2,687 人(29%)，男性 7,320

人(33%)，合計 1 萬 7 人，占全部違章人數 3 萬 1,195 人之 32% (表二)。 

表一 106年新北巿違章人數占各性別持有車輛總數統計 

單位：輛；人數；% 

性別 持有車輛數1
 違章人數 比率 

男 507,776 22,127 4.3 

女 373,647 9,068 2.4 

資料來源：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。 

附註：本資料性別統計不包括非自然人納稅義務人在內。 

 

表二 106年新北巿使用牌照稅違章車主年齡統計 

單位：人數；% 

性別 

年齡(歲) 

合計 
10 
至 
19 

20 
至 
29 

30 
至 
39 

40 
至 
49 

50 
至 
59 

60 
至 
69 

70 
以 
上 

合計 

(比例) 

31,195 

(100) 

4 

(1) 

2,167 

(7) 

7,637 

(24) 

10,007 

(32) 

6,973 

(22) 

3,600 

(12) 

807 

(2) 

女 9,068 2 595 2,161 2,687 2,110 1,152 361 

男 22,127 2 1,572 5,476 7,320 4,863 2,448 446 

資料來源：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。 

附註：本資料性別統計不包括非自然人納稅義務人在內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106 年使用牌照稅違章人數之統計包含以前年度違章案件屬動態資料，而為利計算男女違章人數占持

有車輛比率，本表以 105 年使用牌照稅徵收件數項下持有車輛數為參考依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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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促進性別平等之規劃、計畫執行及目標 

(一) 規劃：為向使用牌照稅納稅義務人提倡性別平等觀念，本處規劃以下宣導方式： 

1.靜態宣導： 

 (1)書面：於使用牌照稅繳款書、輔導郵簡及宣導傳單加印性別平等宣導標語。 

 (2)數位：利用本處數位設備及官網，播放性別平等宣導標語或短片，向洽公及一般

民眾擴大倡導性別平等觀念。 

2.動態宣導： 

 (1)租稅講習：利用本處定期與勞工大學合作舉辦租稅講習機會，於使用牌照稅課程

中播放性別平等宣導短片，向學員推廣性別平等觀念。 

 (2)租稅宣導：利用稅務節、園遊會及統一發票盃路跑等各類宣導活動，張貼性別平

等宣導海報，同時進行稅務及性平宣導。 

 (3)內部宣導：於使用牌照稅說明會、檢討會及教育訓練等場合中播放性別平等宣導

影片或張貼海報，向本處員工進行性平宣導。 

(二) 計畫之執行及目標 

   訂定「108 年使用牌照稅違章性別平等宣導工作計畫」，本處辦理使用牌照稅業務及

租稅宣導活動相關人員將適時利用各種場合宣導性別平等觀念。預定 108 年目標宣導

場次為 80 場，宣導人次為 2 萬人。 


